
附件：

互联网+护理服务采购要求

一、供应商资质和要求

(一)供应商必须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

注册的法人。

(二)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，不得参加

同一采购项目报价(供应商出具声明函)。

(三)供应商需提供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

记录的书面声明。

(四)供应商必须具有类似项目案例实施业绩(至少 3个)。

二、“互联网+护理服务”平台功能要求

(一)平台须具备开展“互联网+护理服务”相应的保险服务，在患者下单创

建护理服务订单的过程中，平台必须支持自动或手动方式绑定开展“互联网+护

理服务”相应的保险服务,为每笔订单匹配并购买相应的保险，包括护士责任险、

医疗意外险以及人身意外险等，确保每一笔服务订单都得到了必要的保险保障。

(二)供应商和平台需为护士提供手机 APP 定位追踪系统，使服务行为全程留

痕可追溯，以确保护士执业安全和人身安全。

(三)平台需具备开展“互联网+护理服务”要求的设备设施、信息技术、技

术人员及信息安全系统等。平台包含患者端、护士端和管理后台，具备服务对象

信息和病历资料言息存储、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保护、工作量统计分析等基本功

能。

(四)平台需具备评估系统、协议签订、知情同意书签订、健康教育、紧急呼

救、投诉建议、服务评价等附加功能。

(五)平台需具备护理服务网上预约、缴费、派单、对账等功能。

(六)平台管理后台需具备完善的财务报表模块，我院财务科具有系统财务后

台管理权限，可查询、调阅财务报表。

(七)平台具备对从业护士、服务对象及相关照顾人员进行电子实名认证，并

且对服务对象上传的身份证、病历资料、家庭签约协议等资料进行验证。

(八)平台需支持与医院公众号进行对接，提供患者通过医院的微信公众号进



入微信端的互联网+护理服务平台进行下单、付款、预约服务以及其他项目实施

过程中需要的服务。

三、运营期要求

(一)根据医院要求，成交供应商对互联网+护理服务项目进行推广宣传，包

含但不限于宣传物料设计、投放推广、会议活动讲解等。

(二)根据医院要求，成交供应商定期对“互联网+护理服务”平台使用的信

息平台功能、人员、机构、订单等进行设计开发迭代、日常维护与运营管理，并

且严格执行信息安全和医疗数据保密的有关法律法规，妥善保管患者信息，确保

互联网信息技术平台信息安全。

(三)“互联网+护理服务”平台运营期间有任何技术问题，均由成交供应商

负责解决，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。

(四)平台提供专业客服人员，提供 12 小时*7 天的电话坐席服务，协调医院

落实订单处理以及跟进服务开展的过程中遇到的相关事宜工作。

(五)平台负责提供交通出行软件使用权限等辅助医院

(六）协议时间：三年


